关于天津市外向型企业人员循因公渠道
办理出国手续的实施细则（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促进我市 “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根据外交部《关于<外交护照、公务护照、公务普通护照颁发与管理办法>的通知》（外发【2006】23号）和中共天津市委《关于印发<天津市局级及其以下人员因公临时出国的若干具体规定>的通知》（津党办发【2006】5号）精神，参照因公出国(境)管理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本实施细则所指外向型企业是经我市工商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股份制企业、民营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
第二章  适用企业和人员范围

第三条  合法经营、依法纳税，诚信高、效益好，具有一定规模并符合本实施细则第四条所列条件之一的外向型企业法人代表，以及在该企业工作一年以上的管理和技术人员，出国（境）从事与本企业业务有关的经贸、科技等活动，可循因公渠道办理出国（境）手续。

第四条  外向型企业应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一）年出口创汇额达50万美元以上；

（二）年纳税额50万人民币以上；

（三）上市公司或控股上市公司外向型企业；

（四）市科技主管部门认定的外向型高新技术企业；

（五）各区、县政府和市级委、办、局或集团公司重点扶持的其他外向型企业。
第三章 因公出国（境）的审批原则和程序

第五条  根据我市“统一领导、归口管理、分级负责、协调配合”的因公出国（境）审批管理模式，外向型企业人员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办理因公出国（境）手续。

第六条  申办因公出国（境）任务批件程序和材料
（一）外向型企业单独组团出访，需先向其注册地的区、县外办或局级主管部门提出因公出国（境）申请。经审核后，由区、县外办或局级主管部门按照《天津市因公出国（境）审批管理实施细则》的具体要求，报有因公出国（境）审批权的部门和单位，由审批部门和单位根据审批权限审批并下达出国（境）任务批件。

（二）申办材料包括：

1、区、县外办或局级主管部门出具的出国（境）申请公函。主要内容包括：出访目的、具体任务、邀请单位、出访人员（姓名、性别、出生日期、出生地、单位、职务或职称、对外身份等）、往访国家、起程时间、在外停留天数及经费来源等。函号、印章齐全，注明联系人和联系电话（含手机号）。
2、邀请函。原则上需从往访国（地区）发出，并用往访国（地区）文字或英文书写，须有邀请人亲笔签名，附中文译文（可使用复印件，但需有原件以备核查）。
第七条  外向型企业派员参加“双跨”团组，申办同意复函时，需先向其注册地区、县外办或局级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审核后，由区、县外办或局级主管部门出具同意函，报市外办审批同意后，出具同意复函。

第八条  外向型企业派员参加“双跨”团组，申办双跨团组因公出国（境）任务确认件，需先向其注册地区、县外办或局级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审核后，由区、县外办或局级主管部门出具申办公函，报市外办审批同意后，出具出国（境）任务确认件。

第四章 申办理因公护照的材料

第九条  对外向型企业中第一次执行出访任务的人员，市外办将视情况颁发公务普通护照。申办公务普通护照需提供：
（一）因公护照申请表及申请出国（境）人员近期免冠证件照片二张；
（二）天津市人民政府出国、赴港澳任务批件原件及复印件，参加“双跨”团组的申请人需提供出国任务通知书复印件和出国任务确认件原件和复印件；
（三）初次出国，出具我市有因公出国（境）审查权的组织人事部门出具的因公出国（境）人员审查批件；在审查批件有效期内再次出国，出具因公出国（境）人员审查批件原件和因公出国（境）人员备案表；

（四）申请人身份证、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持用外地身份证的申请人需提供在津住满一年以上的暂住证和经劳动部门备案的正式劳动合同（企业法人免交）及该申请人在该单位工作一年以上证明；

（五）出访国家或地区邀请信及中文译文；

（六）企业营业执照副本；
（七）企业纳税证明或出口创汇证明；

（八）高新技术企业需提供有关证书；

（九）需附加提供的其它材料。必要时需对出国（境）人员进行面谈。
第五章 管理和处罚措施

第十条  市外办对有出国（境）审批权的部门和单位违犯规定审批的因公出国（境）任务批件，可以通知该部门和单位改正或取消；对有疑问的因公出国（境）任务批件，可以从该部门和单位调阅有关申办材料；对外向型企业派出团组和人员的管理情况和出访效果，进行定期检查。
第十一条  有出国（境）任务审批权的审批部门和单位要认真履行职责，严格把关、认真审核。对弄虚作假或其他违法、违规行为应及时报告有关部门严肃查处。

第十二条  各区县外办和局级主管单位应对申办企业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负责，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监督外向型企业派出人员回国后，按时将所持因公护照收缴统一保管。

第十三条  循因公渠道办理出国（境）手续的外向型企业，要有严格的外事管理制度，指派熟知因公出国（境）政策规定和相关业务，责任心强，作风严谨细致的工作人员，作为负责本单位因公出国（境）工作的外事专办员；加强对因公出国（境）的管理，保证出国（境）人员的身份和按期回国，并确保因公护照按时收缴。
第十四条  申办单位如在申办过程中弄虚作假、伪造文件，以假邀请函、假同意函、假出访人员身份骗取出国（境）任务批件，或利用因公渠道从事非法移民活动，市外办可视情采取通报批评、暂停因公出国（境）申报权并限期整顿等措施；情节严重的，将移交监察和司法部门调查处理。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五条  本实施细则自2007年1月1日起实施，凡以往发文与本实施细则相抵触的，以本实施细则为准。
第十六条  本实施细则由市外办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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